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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16� � � �股票简称：浙江医药 公告编号：临2015-024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

不减持公司股份等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接公司控股股东新昌县昌欣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简称“昌欣投资” ）的函，为维护资本市场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基于对公司未来

发展的信心及公司价值的认可， 昌欣投资承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未来三年内不减持其现所

持有的本公司股票。

同时，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李春波先生承诺未来三年内不减持其现所持有的本公司股

票，并于日前与浙江省多家上市公司董事长共同发出《浙江上市公司董事长联合声明》：

一、坚持踏实做好企业、诚信经营、规范运作，持续推进转型升级，不断提升公司业绩，用实

实在在的业绩来回报股东、回报投资者。

二、承诺本人并促使或建议相关股东在今年年内不减持本公司股票（李春波先生及公司

控股股东昌欣投资已承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未来三年内不减持本公司股票）；在法律、法规

许可范围内，根据本公司的实际情况，积极采取回购、增持等措施，坚定对上市公司发展的信

心，维护资本市场的良性发展。

三、努力完善投资者回报机制，加大现金分红力度，倡导资本市场价值投资理念，共同分享

上市公司发展成果。

四、继续提高信息披露透明度，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增进交流与互信，展现给投资者一个

真实的上市公司。

特此公告。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9日

证券代码：600216� � � �股票简称：浙江医药 公告编号：临2015-025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董事、高管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年7月9日，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到公司副董事长张国钧先

生，公司董事、总裁吕永辉先生，公司高管李春风女士的通知，张国钧先生、吕永辉先生、李春风

女士于2015年7月9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了公司部分股份，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

如下：

姓名 职务

增持前持股

数量（股）

本次增持数

量（股）

购买价格

（元）

本次增持后

持股数量

（股）

本次增持后

持股比例

（

%

）

张国钧 副董事长

60,840 120,140 9.08-9.30 180,980 0.01933

吕永辉

公司董事、

总裁

0 30,000 9.29 30,000 0.00320

李春风 人力资源总监

0 60,000 9.28 60,000 0.00641

以上董事、高管均表示：本次增持公司股票属于个人行为，是基于对公司目前价值的

判断及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 并承诺本次增持的股份自本次增持之日起未来三年内不

减持。

特此公告。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9日

证券代码：002192� � � �证券简称：

*

ST路翔 公告编号：2015-041

路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路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5年7月9日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柯荣卿先生

的通知，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为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

发展和维护公司股东利益及资本市场稳定，柯荣卿先生计划自2015年7月9日起十二个月内，增

持公司股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人和增持计划

增持人：柯荣卿

增持计划：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将

于未来十二个月内根据自身资金状况，通过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定向资产管理等方式增持

金额不低于1550万元人民币的路翔股份股票。增持所需资金由其本人自筹取得，并且承诺通过

上述方式购买的公司股票6个月内不得减持。

二、增持目的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为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

展和维护公司股东利益及资本市场稳定。

三、其他说明

1、本次增持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制度的规定，本次增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

不具备上市条件。

2、公司将继续关注增持人后续增持公司股份的相关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路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9日

证券代码：002185� � � �证券简称：华天科技 公告编号：2015-033

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计划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天水华天微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天微电子"）的通知，华天微电子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

心，计划自2015年7月10日起未来一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方式增持

不低于1,000万元人民币，比例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2%的公司股份。增持所需资金来源为其自

筹。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增持人及增持计划

1、增持人：公司控股股东天水华天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华天微电子目前持有公司224,

827,520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2.25%。

2、增持计划：自2015年7月10日起未来一个月内，计划增持不低于1,000万元人民币，比例

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2%的公司股份。增持所需资金来源为其自筹。

3、增持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方式

二、增持目的

公司控股股东华天微电子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计划增持公司股份。本

次增持公司股份有利于增强投资者的信心，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发展。

三、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增持公司股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2、本次增持公司股份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3、华天微电子承诺：在增持期间及增持计划完成后的六个月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

公司将继续关注本次增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十日

证券代码：600311� � � �证券简称：荣华实业 公告编号：2015-015号

甘肃荣华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增持，未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未使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甘肃荣华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5年7月9日接到股东张正委

通知，2015年7月3日下午收盘， 其本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交易方式增持本公司股份

188980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83%。本次权益变动前，张正委持有公司股份31639617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4.754%。本次权益变动后，张正委持有公司股份3352942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037%。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本次股东权益变动情况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

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权益变动的相关规定，配合相关股东履行权益变动的信息披

露义务。

特此公告。

甘肃荣华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9日

证券代码：000403� � � �证券简称：ST生化 公告编号：2015-063

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于2015年4月29日开市起停

牌。（详见公司2015年4月29日、2015年5月6日、2015年5月13日、2015年5月20日、2015年5月27

日、2015年5月28日、2015年6月4日、2015年6月11日、2015年6月18日、2015年6月26日和2015年7

月3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5-036、2015-044、

2015-045、2015-046、2015-048、2015-049、2015-050、2015-054、2015-056、2015-059、

2015-061）

截止目前，公司及相关各方正在全力推进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鉴于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的相关准备工作尚未全部完成，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务办理指南的有关规定， 公司股票自2015年7月10日

开市起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充分关注该事项进展情况，并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相

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上述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有关公司信息均以上述媒体披

露为准，因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九日

证券代码：600157� � � �证券简称：永泰能源 公告编号：2015-076

债券代码：122111、122215、122222、122267

债券简称：11永泰债、12永泰01、12永泰02、13永泰债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1.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5年7月22日

3.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A

股

600157

永泰能源

2015/7/15

二、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说明

1.提案人：永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提案程序说明

公司已于2015年7月7日公告了股东大会召开通知，单独持有46.26%股份的控股股东永泰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在2015年7月9日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按照《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有关规定，现予以公告。

3.临时提案的具体内容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确定的向“能源、物流、投资”三大产

业转型的发展战略，永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请在公司201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关于修

改<公司章程>的议案》中增加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经营范围的条款，具体内容如下：

《公司章程》第十三条原内容为：“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为：煤矿及其他矿山投

资，电厂投资，洗选精煤，新能源开发与投资，自有资金投资管理，技术开发与转让，货物及技

术进出口业务，房屋出租，煤炭、煤制品、煤矸石的销售，煤矿机械设备、电气设备、工矿配件

制造、修理、销售、租赁、安装及技术咨询服务，矿山支护产品生产、销售。”

现拟对第十三条经营范围内容进行调整，修改后第十三条的内容为：“经依法登记，公司

的经营范围为：综合能源开发，大宗商品物流，新兴产业投资（自有资金）；煤矿机械设备、电

气设备、工矿配件制造、修理、销售、租赁、安装及技术咨询服务，矿山支护产品生产、销售。”

三、除了上述增加临时提案外，于2015年7月7日公告的原股东大会通知事项不变。

四、增加临时提案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15年7月22日14点30分

召开地点：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亲贤北街9号双喜广场27层公司会议室

(二)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5年7月22日至2015年7月22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

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三)股权登记日

原通知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四)股东大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公司向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的议

案

√

2

关于公司为山西康伟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3

关于对子公司华瀛山西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综合授信增加担

保方的议案

√

4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5

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相关公告于2015年7月7日、7月10日刊登在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2、特别决议议案：第1项至第5项

特此公告。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10日

报备文件

（一）股东提交增加临时提案的书面函件及提案内容

证券代码：600114� � � �股票简称：东睦股份 编号： （临）2015-040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NBTM� NEW�MATERIALS� GROUP� Co.,� Ltd.

关于公司股东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

补充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年7月9日，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接到本公司股东宁波

金广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广投资"）的通知，因对其原已质押的东睦股份股票18,

000,000股的风险控制需要，金广投资已将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4,000,000股（占本公

司总共股本的1.06%）与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办理了为期20.4个月的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补

充质押（不增加融资余额）。本次业务初始交易日为2015年7月7日，约定购回日期为2017年3月

10日。

金广投资本次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补充质押不会影响其表决权和投票权的转

移。

截止目前，金广投资持有本公司股份总计34,315,3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9.10%，其中持有

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33,963,000股。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金广投资累计质押股份数为31,000,000股，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

的90.34%，占本公司总股本的8.22%。

特此公告。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7月9日

证券代码：600114� � � �股票简称：东睦股份 编号：（临）2015-041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NBTM� NEW�MATERIALS� GROUP� Co.,� Ltd.

关于稳定公司股价措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非常关注近期

中国证券市场的非理性波动，十分关切公司股票价格的激烈下跌，我认为维护中国资本市场健

康稳定发展至关重要，每一个上市公司对树立投资者对中国资本市场的信心责无旁贷。为提振

公司投资者的信心，稳定公司股价，公司将采取以下措施：

一、努力做好企业经营管理

企业经营业绩是价值投资之本。企业的持续稳定发展是企业未来价值的体现。公司将继续

努力做好企业的经营管理，提高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提升企业的投资价值、以良好的业绩

回报股东。

二、动员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

公司将积极动员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通过二级市场增持本公司股票，以提振公

司投资者信心。

三、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

公司将进一步提高信息披露透明度，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披露公司信息，为投资者提

供准确的投资决策依据；积极践行投资者关系管理，欢迎投资者走进公司，了解公司，共同见证

公司发展，增进对公司的认知。

特此公告。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9日

证券代码：600397� � � �股票简称：安源煤业 编号：2015-026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拟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安源煤业"）于2015� 年7月9日接到控

股股东江西省能源集团公司（以下简称"江能集团"）关于拟增持公司股份的告知函。现将有

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增持计划

基于对当前资本市场的认识和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为稳定公司股价，维护股东

利益，江能集团计划在未来6个月内（自2015年7月10日起）通过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

司定向资产管理等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安源煤业已发行总股份的

2%。

二、江能集团承诺,�本次增持的股份6个月内不减持。

三、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2014�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

引》（2012�年修订）和《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

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2015〕51号）的相关规定，持续关注江能集团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

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9日

证券代码：600397� � � �股票简称：安源煤业 编号：2015-027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承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安源煤业"）于2015�年7月9日收到控股

股东江西省能源集团公司（以下简称"江能集团"）的承诺书，承诺内容如下：

一、在符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江能集团将按照有关规定增持安源煤业股份；

二、从即日起6个月内，江能集团不通过二级市场减持安源煤业股份；

三、履行大股东职责，着力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推动上市公司建立健全投资者回报长效机

制，不断提高投资者回报水平。

特此公告。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9日

证券代码：000783� � � �证券简称：长江证券 公告编号：2015-061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15年7月8日上午，公司接到中国证监会通知：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通过股票质押

的方式， 向包括公司在内的21家证券公司提供2600亿元信用额度， 用于证券公司自营增持股

票。为响应上述通知的精神，同时确保公司经营合法合规，2015年7月9日，公司组织召开第七届

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调整公司自营权益类投资规模。

此次会议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15年7月9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至各位董事。考虑

到本次董事会审议的事项较为紧迫， 且董事会成员已就本次会议审议事项进行了充分的预沟

通，为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公司全体董事一致同意并签署了《同意豁免长江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提前通知的函》。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12人，实际出席董事12人，全体董事均行使表决权并签署相关文件。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自营权益类证券投资规模的议案》，同意对公司自营

权益类证券投资规模授权做出调整，具体内容为：公司自营权益类证券和证券衍生品合计额按

中国证监会新的监管要求执行。

表决结果如下：赞成票12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备查文件

1、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经全体董事签署的《同意豁免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提前

通知的函》；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九日

证券代码：000783� � � �证券简称：长江证券 公告编号：2015-060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主要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承诺不减持公司股份等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基于对公司发展前景及投资价值的高度认可，为增强投资者信心，切实维护公司股东特别

是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公司主要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积极响应《关于上市公

司大股东及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2015〕51

号）的精神，切实履行社会责任，以实际行动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具体事项如下：

一、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青岛海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湖北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海

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诺：自今日起6个月内，不通过二级市场减持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

份。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6个月内不减持所持有的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

三、上海海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计划尽快通过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定向资产管理等方

式增持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增持金额累计不低于160万元人民币，所增持股份 6个月

内不减持。截至2015年7月9日，上海海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251,000,000股，持股

比例为5.29%。

公司将按照《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

律法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九日

证券代码：002216� � � �证券简称：三全食品 公告编号：2015-033

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拟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5年7月9日收到公司创始人、控股股东、

董事陈泽民先生的通知，基于对国家经济、资本市场及公司未来发展充满信心，为进一步彰

显决心和信心，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拟增持公司股份。现将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增持人、增持计划及增持方式

1、增持人：公司创始人、控股股东、董事陈泽民先生

2、增持计划：自公司复牌之日起一定时间内，在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

关规定的前提下增持本公司股份，合计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2400万元，所需资金来源为自

筹。在增持实施期间、法定期限内及增持计划完成后六个月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票。

3、增持方式：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宗

交易等。

二、增持目的

基于对国家经济、资本市场及公司未来发展充满信心，维护公司股价，保护广大中小投

资者利益，以实际行动维护资本市场的稳定，公司创始人、控股股东、董事陈泽民先生拟增持

公司股份。

三、其他事项

1、公司创始人、控股股东、董事陈泽民先生承诺在增持实施期间、法定期限内及增持计划

完成后六个月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票。

2、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3、本次增持计划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2015]51号）等法律法

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4、公司将继续关注本次增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特此公告。

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10日

证券代码：002212� � � �证券简称：南洋股份 公告编号：2015-044

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增持计划

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5年7月9日接到控股股东郑钟

南先生计划增持公司股票的函，鉴于近期股票市场波动较大，同时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

信心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为稳定股价和维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郑钟南先生计划自即日起，

根据股票二级市场实际情况， 未来十二个月内通过包括但不限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

统竞价交易、二级市场、大宗交易及参与公司定增等一种或多种方式择机增持本公司股票，增

持股数不低于100万股。增持所需资金由其自筹取得。

二、其他事项

1、增持人郑钟南承诺：本次增持计划完成后6个月内不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2、本次增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发生变化。

3、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及《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

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2015]51号）等法律法

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4、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五年七月十日

证券代码：002628� � � �证券简称：成都路桥 公告编号：2015-031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增持

本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基于

对公司未来稳健发展的信心，计划自2015年7月9日起择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

在二级市场增持本公司股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具体增持计划

1、增持人：公司监事会主席张萍、常务副总经理王继伟、副总经理徐基伟及董事郭皓；

2、增持目的：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

3、增持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在二级市场增持；

4、增持时间：自2015年7月9日起5个交易日内；

5、增持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25万股。

二、其他说明

1、本次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所需资金均由个人自筹。

2、本次增持人承诺，在增持期间及在增持完成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本公司股份。

3、本次增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特此公告！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九日


